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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3年4月 18 日

發文字號:台內役字第 1131160729號

檔號:

保存年限 :

公告

主話:公告 113年應接受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役男( 83年次至93年

次) ，申請優先入營、延緩入營之;對象條件及相關作業規

J一，
JL 。

依據:徵兵規則第25條第 2項及第 3頃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目的:

鑑於教育學制因素，每年6月份眾多役男從學校畢業，同

時等待服役;惟仍須依國防部新兵訓練中心各梯次訓量，分

批安排入營。為瞭解役男可入營時段及配合國防部訓練容

量，依役男入營緩急需求區分為「優先入營」、「未申請優

先或延緩入營」及「延緩入營 J 3個入營服役時段，提供役男

擇一入營時段，俾妥迪生涯規劃。

二、申請對象:

(一)符合下列條件者: 83年次至93年次尚未列入梯次徵集

對象之役男，可於 113 年6 月 30 日以前畢業(含休、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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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)等緩徵原因清滅，應接受 113 年常備兵役軍事訓

練，因個人生涯規劃'有優先或延緩入管意願者，得

申請優先入營或延緩入營。

(二)其下列限制條件之一者，不得申請;仍提出申請者，

應不予核准:

1 、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者，不得申請優先入營及延緩

入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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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具相同等級學歷(含休、退學)曾核准延緩入營

者，不得申請延緩入管。但於就讀相同等級學歷期

間，因就學、延辜或暑修等原因，曾申請延緩入營

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三、申請作業方式:

(一)統一採取網路申請方式辦理，於受理期間，至內政部

役政司全球資訊網主題單元「役男入營時程申請系

統 J (https://www.ris.gov.tw/) 或由直轄市、縣、(市)政府

全球資訊網至本項申請系統，完成網路申請作業並取

得申請序號。

(二)申請完成後，由戶籍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審核並登

錄結果，役男可至役男入營日寄希呈申請系統查詢審核結

果。

(三)申請經核准後，按徵集順序依序列入各入營時段徵集

入營。如尚未完成徵兵檢查或軍種兵科抽籤者，須完

成抽籤後，始得列入徵集對象。

四、受理期間:

(一)優先入營:

1 、申請期間: 113 年5 月 10 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起至

113年6 月 11 日(星期二)下午5時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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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放棄期間: 113 年5 月 10 日(星期五)上午 10時起至

113年9 月 30 日(星期一)下午5時止。

(二)延緩入學:

1 、申言青期間:

(1 )陸軍: 113 年7 月 1 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至 113 年

11 月 29 日(星期五)下午5時。

(2)海軍艦艇兵、海軍陸戰隊及空軍: 113 年7 月 1 日

(星期一)上午 10時至 113年 10 月 31 日(星期四)

下午5時。

2 、放棄期間:

(1 )陸軍: 113 年7 月 1 日(星期一)上午 10時至 113 年

11 月 29 日(星期五)下午5 日寺。

(2)海軍艦艇兵、海軍陸戰隊及空軍: 113 年7 月 1 日

(星期一)上午 10 日寄至 113年 10 月 31 日(星期二)

下午5時。

五、各入營時段順序及預判入營期間:

(一)113年預判入營月份係、依歷年徵集狀況推估，會因各入

營時段申請人數多寡、國防部訓量及疫情因素而變

動，僅供參的。徵集令最晚於入營 10 日前，由戶籍地

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派員送達，實際入營日期以收到

徵集令所載日期為主。

(二)入營時段順序依序為「優先入營」、「未申請優先或

延緩入營」、「延緩入管 J '各時段預判入營期間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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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:

1 、優先入營:

陸軍、海軍艦艇兵、海軍陸戰隊及空軍: 113 年7月至 113

年9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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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、未申請優先或延緩入營:

(1 )陸軍: 113 年9月至 113年 12 月。

(2)海軍艦艇兵、海軍陸戰隊及空軍: 113 年9月至 113

年 11 月。

3 、延緩入營:

(1 )陸軍: 113年 12月以後。

(2)海軍艦艇兵、海軍陸戰隊及空軍: 113 年 11 月以

後。

六、注意事項:

(一)各入營時段之徵集順序，係、按役男之出生年次先後，

同年次者再依抽籤日期先後，同日抽籤者再依軍種兵

科籤號順序，依國防部排定各梯次徵集訓量，分梯次

安排役男入營服役。

(二)有優先入營服役意願且無延旱情形者，得先申請優先

入營，如確認未能如期畢業，再申請放棄;已列入梯

次徵集，可向就讀學校申請暫緩徵集證明書，向戶籍

地公所申辦延期徵集。

(三)役男申請優先入營或延緩入營後，欲放棄原申請案，

庭、於放棄期間至「役男入營時程申請象統 J '填寫放

棄申請書。完成放棄作業後，不可再申請，請務必審

慎考量;逾放棄期間或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者，不可

放棄。

(四)申請優先入營後，欲改申請延緩入營者，應先放棄優

先入營後，再申請延緩入營。

(五)已列入梯次徵集對象者，不可放棄優先入營、延緩入

營;如無法依徵集令指定之時間、地點入營服役，應

符合徵兵規則第 29條規定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向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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籍地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申辦延期徵集。如經核准延

期徵集入營，亦同時廢止「優先入營」或「延緩入

營」資本各，不得異言義。

(六)延畢或 113 年9月繼續升學之83年次至93 年次役男，無

須申請延緩入管。請於問學後，依學校規定辦理註

冊，由就讀學校報送延長修業名冊或在學緩徵名冊即

可緩徵; 94年次以後未在學亦無升學意願役男，於完

成軍種兵科抽籤後，即依序安排入營。

(七)按兵役法第 32條規定，徵兵處理包含兵籍調查、徵兵

檢查、抽籤、徵集入營4項作業程序。役男入營前，需

經徵兵檢查體位判定為常備役體位，並抽籤決定應服

之軍種兵科後，再依徵集順序安排入營服役(若尚未接

受徵兵檢查、抽籤者，申請後仍須俟完成此2項作業，

始依序徵集作業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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